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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         節電率計算期間與計算方式 

一、 總節電量(度)=105年 6至 9月累計用電量-106年 6至 9月累計用電量 

(式中各月份用電量以該月份電費單所顯示之總用電度數計算) 

 

二、節電率(%)： 

      (式中各月份用電量以該月份電費單所顯示之總用電度數計算) 

 

三、案例說明： 

某用戶 105年 6月至 9月累計用電度數為 100萬度，106年申請節電補助款，

汰換空調設備後，106年 6月至 9月累計用電度數為 96萬度。 

(一) 總節電量(度) = 100萬-96萬=4萬(度) 

(二) 節電率(%)：(100萬-96萬)/100萬 x100% = 4%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